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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書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周庭煊
電話：04-37061517
電子信箱：e-p143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人字第113010632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原函、附件一 (A09030000E_1130106322_senddoc1_1_Attach1.PDF、

A09030000E_1130106322_senddoc1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教育部書函轉銓敘部函以，有關各機關依公務人員任用法

規定任用現職公務人員為公職律師者，所須具備之資格條

件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3年9月9日臺教人(二)字第1130091358號書函轉

銓敘部113年9月5日部特二字第1135741586號函辦理，並檢

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（以下簡稱專技

轉任條例）第12條規定，各機關為應業務需要得置公職律

師；律師法第23條之1規定，專任於政府機關（構）或公立

學校以律師名義辦理法律事務者為公職律師。是以，公職

律師可由民間律師依專技轉任條例轉任，或由具律師證書

之現職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調任。

三、為期現職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調任公職律師及專技

轉任條例轉任公職律師所具資格條件之衡平，爰除須符合

公務人員任用法所定任用資格外，宜具備相當工作經驗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　

113/09/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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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經113年8月15日考試院第13屆第198次會議決議，將旨揭

人員所須具備之條件定為：「有2年以上實際從事律師工作

或辦理政府機關法規研擬、解釋、擔任經貿談判代表、擬

訂契約等法律事務範圍之業務，且期間須有代理訴訟經

驗。」如擬調任現職公務人員為公職律師時，請參考上開

考試院會議決議所定條件辦理。

正本：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、各國立國民小學、本署各組室
副本：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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